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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部水利署 會議紀錄 

壹、會議名稱：「前瞻基礎建設-加強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計畫」108

年第 3 次執行工作會議(跨部會)  

貳、會議時間：108 年 9 月 23 日（星期一）上午 10 時 

參、會議地點：本署臺北辦公區 9 樓會議室 

肆、主持人：張副總工程司國強 

伍、記錄人：林齊堯 

陸、出（列）席單位及人員：（詳如會議簽到單） 

柒、主席致詞：（略） 

捌、報告事項： 

案由一：前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。 

(一) 108年第 2次執行工作會議列管事項辦理情形： 

會議 專案報告 主辦單位 列管建議 

第 2 次 案由一 中水局、北特局 部分持續列管 

決議事項 

(二)除中區水資源局因受規劃設計影響請於本(108)年 9 月

20 日前完成發包，餘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未發包計

畫，請於本(108)年 7 月 30 日前完成發包，並列入本工

作會議列管查核點。 

辦理情形 

(一) 中水局「中部水源保育社區小水力發展示範計畫」，目

前刻正趕辦中，建議持續列管。 

(二) 北特局已於 9 月 3 日前，完成所列管 4 件工程案發包，

建議解除列管。 

決定 

(一) 中水局「中部水源保育社區小水力發展示範計畫」，因

目前仍刻正趕辦細部設計，請中水局於本(108)年 10 月

15 日前完成上網發包，本件持續列管。 

(二) 北特局已完成工程案發包，後續工程辦理期程請北特局

自行加強管控，本案解除列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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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議 專案報告 主辦單位 列管建議 

第 2 次 案由二 
嘉義縣、連江縣及金

門縣政府 
部分持續列管 

決議事項 

(二)連江縣政府及金門縣政府上述未發包計畫，請於本(108)

年 7 月 30 日前完成發包、嘉義縣政府請於本(108)年 8

月 15 日前完成細部設計並於 9 月 15 日前完成發包作

業，另請連江縣政府於 7 月 30 日前完成第一期保留款

核銷轉正作業，上述辦理期程列入本工作會議列管查核

點。 

辦理情形 

(一)連江縣政府及金門縣政府已於 8 月 30 日前完成發包，

建議解除列管。 

(二)嘉義縣政府已於 8 月 15 日召開細部設計審查會議，經

審查原則認可，並請設計廠商於 9 月 6 日提送修正資料

後，縣府將依程序簽核上網發包，建議持續列管。 

決定 

(一) 連江縣政府及金門縣政府已於 8 月 30 日前完成發包，

金門縣政府部分解除列管，連江縣政府部分，因尚有部

分第一期保留款未完成核銷轉正作業，請於本(108)年

10 月 31 日前完成相關核銷作業，本件持續列管。 

(二) 嘉義縣政府因尚待廠商提送相關細部設計圖說因素，未

能於控管點前完成上網作業，並經評估需延後於本(108)

年 10 月 3 日方能完成上網作業，請嘉義縣政府依 10 月

3 日管控點加速辦理相關作業，本件持續列管。 

案由二：各部會執行前瞻基礎建設-加強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計

畫，截至 108 年 8 月底執行情形。 

決定： 

(一) 本計畫 8月份整體執行率 97.93%，各部會執行率，水利署

95.69%、林務局 96.21%、水保局 99.11%、環保署 97.57%，

仍請各部會持續積極辦理相關計畫執行，並加強管控工程

進度執行，務必於年底達成相關績效指標，另 107 年保留

款部分，請儘速趕辦相關核銷作業，以利達成年底執行率

95%之目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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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水利署 108 年經費(含 107 年保留款)截至 8 月底實支比偏

低未達 60%單位計有北區水資源局(47.39%)、中區水資源

局(18.51%)及保育事業組 (45.14%)，請上述單位加強辦理

相關計畫核銷作業，以利提高本署整體計畫支用比。 

案由三：本署「前瞻基礎建設-加強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計畫」，109

年各局分配經費調整，報請公鑒。 

決定： 

(一) 本計畫 109年經費配合各局執行需求調整如下表: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原編預算 調整需求數 調整後分配數

經 3,000 3,000 3,000 6,000

資 5,500 20,000 7,000 27,000 32,500

小計 8,500 23,000 7,000 30,000 38,500

經 10,000 10,000 10,000 20,000

資 0 0 0 0

小計 10,000 10,000 0 10,000 20,000

資 0 32,000 32,000 32,000

小計 0 32,000 0 32,000 32,000

18,500 65,000 7,000 72,000 90,500

原編預算 調整需求數 調整後分配數

經 0 0 0 0

資 39,100 54,500 -7,000 47,500 86,600

小計 39,100 54,500 -7,000 47,500 86,600

經 2,900 2,100 900 3,000 5,900

資 0 0 0 0

小計 2,900 2,100 900 3,000 5,900

資 4,000 0 0 4,000

小計 4,000 0 0 0 4,000

46,000 56,600 -6,100 50,500 96,500

原編預算 調整需求數 調整後分配數

經 0 0 0 0

資 0 0 0 0

小計 0 0 0 0 0

經 7,700 5,500 3,700 9,200 16,900

資 0 0 0 0

小計 7,700 5,500 3,700 9,200 16,900

資 0 54,000 30,000 84,000 84,000

小計 0 54,000 30,000 84,000 84,000

7,700 59,500 33,700 93,200 100,900

108-109小計

108-109小計

108年分配費數

108年分配費數

南水局

獎補助費

業務費

設備及投資

合計

機關別 科目 經資門
109年

109年

中水局

獎補助費

業務費

設備及投資

合計

機關別 科目 經資門

北水局

獎補助費

業務費

設備及投資

合計

附件1-加強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計畫108-109年經費需求分配表

機關別 科目 經資門
109年分配數

108年分配費數 108-109小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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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請各執行單位依上述分配經費辦理後續 109 年執行計畫。 

玖、散會：中午 12 時 30 分 

原編預算 調整需求數 調整後分配數

經 0 0 0 0

資 0 0 0 0

小計 0 0 0 0 0

經 2,300 3,000 3,000 5,300

資 0 0 0 0

小計 2,300 3,000 0 3,000 5,300

資 72,300 103,900 -30,000 73,900 146,200

小計 72,300 103,900 -30,000 73,900 146,200

74,600 106,900 -30,000 76,900 151,500

原編預算 調整需求數 調整後分配數

經 0 0 0 0

資 0 0 0 0

小計 0 0 0 0 0

經 13,200 12,000 -4,600 7,400 20,600

資 0 0 0 0

小計 13,200 12,000 -4,600 7,400 20,600

資 0 0 0 0

小計 0 0 0 0 0

13,200 12,000 -4,600 7,400 20,600

原編預算 調整需求數 調整後分配數

經 3,000 3,000 0 3,000 6,000

資 44,600 74,500 0 74,500 119,100

小計 47,600 77,500 0 77,500 125,100

經 36,100 32,600 0 32,600 68,700

資 0 0 0 0 0

小計 36,100 32,600 0 32,600 68,700

資 76,300 189,900 0 189,900 266,200

小計 76,300 189,900 0 189,900 266,200

160,000 300,000 0 300,000 460,000

附件1-加強水庫集水區保育治理計畫108-109年經費需求分配表(續)

機關別 科目 經資門
109年

機關別 科目 經資門
109年

北特局

獎補助費

業務費

設備及投資

合計

署本部

獎補助費

業務費

設備及投資

合計

108-109小計機關別 科目 經資門
109年

108年分配費數

合計

獎補助費

業務費

設備及投資

合計

108-109小計

108-109小計

108年分配費數

108年分配費數


